附件3
评分标准
	序号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1
	招标代理服务方案
	30分
	[bookmark: _GoBack]（1）对本项目理解准确，招标代理工作方案详细，针对性强，内容具体，能充分体现本项目招标特点，工作完成时限能满足项目要求，对遇到问题的响应及解决时限最优，有具体的期限违约责任承诺的，得21-30分；
（2）对本项目有一定理解，能提供有针对性招标代理工作方案，内容基本完整，工作完成时限能满足项目要求，对遇到问题的响应及解决时限一般，有期限违约责任承诺但不具体的，得10-20分；
（3）招标代理工作方案内容不完整，缺乏针对性的或未提供方案的，得0-9分。

	2
	服务承诺、廉洁承诺
	20分
	（1）有服务承诺、廉洁承诺，保证措施内容具体，切实可行，并附有具体违约承诺的得13-20分；
（2）有服务承诺、廉洁承诺，保证措施内容基本具体、可行，且有违约承诺的得6-12分；
（3）有服务承诺、廉洁承诺，保证措施差的得1-5分。没有服务承诺、廉洁承诺得0分。

	3
	场地设施
	5分
	申请人具有固定办公场所，开标评标室监控等设施齐全的得5分，没有的不得分。（固定办公场所证明材料以不动产权证或房产证或租赁协议为准，监控等设施须提供相关照片或设备清单，否则不予认可）。

	4
	拟派项目组成员评审
	10分
	（1）项目负责人具备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得3分；
（2）项目负责人具备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从业人员或政府采购培训合格证书的得1分；
（3）项目负责人具有政府采购或工程建设招标代理业绩的得1分。
（4）投入本项目的项目组其他成员不少于5人（含5人），且具备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从业人员或政府采购培训合格证书的，专业组成搭配比较合理的得5分；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注：1、项目组其他成员不包括项目负责人。
2、以上打分项证明材料复印件须附于响应文件中。

	5
	类似业绩
	10分
	申请人自2022年至今承担过1个政府采购或工程建设招标代理业绩的得1分，每增加1个类似业绩的加1分，分数加至满分10分为止。
注：类似业绩以中标（成交）通知书或招标代理合同为准。类似业绩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应附于响应文件中，否则不予认可。

	6
	报价
	25分
	满足资格要求的所有申请人的报价（下浮率报价）平均价为基准价；当有效申请人的报价等于基准价时，得满分25分；当有效申请人报价与基准价差值，每高于基准价1%扣0.5分,每低于基准价1%扣1分,分数扣完为止。
备注：得分按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若申请人数量大于5时，计算平均价时去掉一个最高值，一个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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